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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晶珠：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及其社会
伦理研究

叶晶珠

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及其社会伦理研究
 

叶晶珠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馆  100024）
 
    文摘   本文在对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了制订我国图书馆 职业

道德规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指出了需要特别关注的伦理冲突问题。
 
   关键词   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  伦理冲突  图书馆员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for libraries to formulate moral standards of library
service based 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argues that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ssue of
moral conflicts.
   Keywords: Library serrice, Moral standards, Moral conflicts
  
 

2002年2月21日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修订），

在 第六章“工作人员”中，第27条的内容是“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

业，恪守职业道德，认真履行岗位职责”。那么，我们高校图书馆甚或全国图书馆界的从业人

员所应恪守的、具体的职业道德规范到底是什么呢？既然《规程》中郑重地把“恪守职业道

德，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列为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必不可少的具体要求，这就说明制订我国图书

馆职业道德规范大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因此，本人试图对制订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所应

注意的若干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1．  职业道德与图书馆职业道德

所谓职业道德，指的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特殊要求，又带有具体职业或行业特征。职业道德通过调整

职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职业内部关系、职业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

用⑴。图书馆职业道德是图书馆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图书馆与读者之间、图书馆员

工之间、馆与馆之间，及至图书馆员与国家、社会、集体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

职业道德是从业人员的职业生活规范，约束着从业人员的行为。提倡遵守职业道德，不仅

要求从业人员认识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承担的责任、义务、规范或准则，还有利于从业人员

形成良好的职业行为，提升个体道德水平，从而促进本行业的良性发展。

在《规程》中已经把“恪守职业道德，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作为对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

明确要求，表明《规程》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拥有前瞻性的视角。然而图书馆工作者中对

于有无必要制订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中国的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等基本问

题依然有着不同的看法。

质疑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制订的观点认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正如德

国法学家郭格林所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道德是最高限度的法律”。因此，只要制

订出一部细致、具体、完备的《图书馆法》，现存的一些诸如服务态度不好等违背职业道德要

求的行为，就会有法可依地得到遏止，制订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显得没有必要。



 
还有一些意见认为，法律与道德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主要依靠人

的内在良心与外在舆论的监督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如果试图依靠道德的力量来规约从业人员，

使其符合职业的要求，这种约束力未免过于微弱。对于某些素质不高的从业人员而言，道德规

范形同虚设。如高校新生初涉图书馆，面对自动检索机不知如何使用。职业道德感强的馆员自

然会主动上前，讲授操作使用方法，结果是新生对馆员、图书馆、乃至学校都会有一种新鲜的

感受、甚至是感激之情。设若新生遇到职业道德缺乏的馆员，那种彷徨、无奈的心态及其后果

就无法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非常有限。因此，只有制订《图书馆

法》，对后一类行为用带有强制性的条款去约束，制裁违背职业要求的行为，才有望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图书馆界的积弊。
 

２． 国外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借鉴
  美、英、日等国均是在拥有《图书馆法》的同时，又都制订了相关的图书馆馆员职业道

德条例或伦理守则。
 
    ２.1美国图书馆学会的伦理守则
 
    1938年12月，美国图书馆学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简称ALA) 订立了第一份正式的

《图书馆馆员伦理守则》(Code of Ethics for Librarian)。以后，随着传统图书馆馆员角色发生的

变化，美国《图书馆馆员伦理守则》也几经修改，直到1995年6月28日，美国图书馆学会在举

行一连串的听证会、接受各方意见与建议之后，又正式公布了伦理守则第四版，即《美国图书

馆学会之伦理守则》(ALA Code of Ethics)⑵。
 
    1995年版美国图书馆学会的伦理守则强调，“身为图书馆学会会员的一分子，我们确信专业

制度化、认识专业精神与认识一般公众的伦理原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伦理原则可作为图书馆

馆员、信息服务专家、董事与职员等工作上的指引”，“当价值发生冲突时，伦理难题即会发

生。美国图书馆学会伦理守则除将专业的价值表达出来之外，更将信息环境变化下的专业伦理

责任具体的体现出来”，“馆员在信息的选择、组织、保存与传播上，拥有重大的影响与控制

力…… ，身为专业的一分子，清楚地允诺要担负起维护知识自由与信息自由检索的责任。图

书馆馆员有特殊的使命，确保今日以至后代子孙、信息与思想自由的流通”⑶。美国图书馆学

会的伦理守则，对图书馆馆员的社会角色给予了明确定位，这样有利于馆员自觉提高自己的专

业水准，以更好地承担起特殊的社会使命。
 
    2. 2.英国图书馆学会的伦理守则
 
    1980年10月，英国图书馆学会(British Library Association, 简称BLA)伦理守则初稿正式公布。广

征各界的意见之后，于1983年定稿并公布，即《英国图书馆学会专业行为守则》(The Library
Association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英国图书馆学会专业行为守则》规定，“会员担任图书馆馆员的基本责任是对顾客负责，

换言之，大众或团体所需要的资源与服务，是本会会员应该努力提供的。在所有专业服务考虑

之中，顾客的需要只要符合规定与法律要求，应列为最优先”，“本会会员有责任促进信息与思

想的流通。并且应该保护每位国民自由与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不得有差别待遇，但需受

法律的限制”，“本会会员不得泄露或受允许提供任何委托的保密资料、信息或行政档案（包括

纸本或电子形式）给第三者；同时也不可超越客户最初使用授权范围，将信息运用于其他目

的……”，“未能遵守……，包括能力相关的要求时，提请纪律委员会认定后，将被视为严重的

专业过失。如此，会员应接受开除会籍或停职（有条件或无条件）处分，或要求适当的赔偿、

放弃所有权及所获得之利润，或接受惩戒且应支付诉讼费” ⑷。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英国

图书馆学会专业行为守则》是一份相当严格的专业伦理守则。该守则中，除含有惩处性的条款



外，还明确规定由纪律委员会负责监督与执行，从而使得守则的内容更好地落在实处并有效地

发挥作用。
 
  2. 3. 日本图书馆学会的图书馆馆员之伦理纲领
 
    1980年6月，日本图书馆学会(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简称JLA)订立《图书馆馆员伦理纲

领》，同年11月1日，在全国图书馆大会上通过。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占领军主持了对日本全面而深刻的社会改革，其中就包括图书馆

改革。美国式的图书馆思想观念、模式制度被输入日本，从而使得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深受

美国图书馆学会的影响。因此，在日本图书馆学会的馆员伦理纲领内容中，随处可见《美国图

书馆学会伦理守则》的影子。但日本《图书馆馆员伦理纲领》中，有关强调馆际合作及参与创

造社会的文化环境的责任之内容，则是其特有的。
    日本的《图书馆馆员伦理纲领》强调：“本纲领的订立乃基于图书馆馆员的自觉。因此，除

非馆员有此自觉力，否则没有约束力。然而，将之公布出来，不但可作为图书馆馆员共同努力

的目标，也可作为专业团体判断及行动的准则，同时也是与社会的契约”，“图书馆的目的是保

障国民知的自由，其功能是提供国民所需要的资料。图书馆员基本的态度是确实掌握、分析预

测读者对图书馆所有的期待与要求，并努力去满足读者的需求”，“图书馆员为了保障国民阅读

的自由，不能因为受到各种压力和干涉，而公开读者的姓名与所借阅资料和设备的内容，……
更不能有侵犯到读者隐私的行为，这是从事图书馆活动的馆员应该遵守的责任”⑸。值得注意

的是，日本的图书馆伦理纲领着重强调了伦理纲领制订的必要性，即伦理纲领既作为图书馆馆

员行为的准则，同时又有利于社会公众对馆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2．4．有益的启示
 

美、英、日三国的图书馆伦理道德规范的共同点，在于特别强调要尊重、保护读者的自主

权、隐私权。而这些内容在国内并未得到高度重视。现在建设现代化的公民社会、民主社会，

而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人文特征，就在于必须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自由、自主权利。我国

政府已经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即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⑹，这为我国图书

馆界与世界接轨，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只有做到尊重、保护公民的自由、自主权、隐私权

等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逐步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才能逐步缩小现实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

距离，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的效果。

从直接效果思考，制订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并公之于众，其益处不仅在于约束馆员行为，

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还在于社会公众可以参照明文规定的职业道德规范，监督馆员的行为，

促进图书馆的良性发展的步伐。
 
    3． 制订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们呼唤《图书馆法》早日出台，同时也呼唤早日制订出符合国情的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

范。应强调的是，在制订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的时候还要注意处理好一些社会性的伦理冲

突问题：

3.1. 限制借阅措施与阅读自由、自主权之间的伦理冲突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利用者权益保障在图书馆活动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最基本的理念是：平等、自由地利用图书馆，享受图书馆服务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公民

的一项基本权利”⑺。

一般而言，每个图书馆都会根据其馆藏发展目标，通过有系统、有计划的图书选择政策，

逐步建立尽可能完备的馆藏以供读者自由使用。在这一领域经常会出现检查制度与读者获取知

识自由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检查制度广义而言，是指对思想、信息或影像在任何通讯媒体传



输的一种限制性控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掀起对共产主义思想予以审查控制以

及要求对政府忠贞度进行调查的浪潮。美国图书馆界出于维护民众资讯与阅读之自由权利的考

量，分别制定公布了《图书馆自由宣言》(Library Bill of Rights)及《自由阅读宣言》(Freedom to
Read Statement)两个法案，重申了维护公民阅读自由的权利的立场。这些主张赢得了美国社会

大众的认同，使美国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因此而得以大幅度提升⑻。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

的《世界人权宣言》对资讯自由的理念又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化：“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

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

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⑼。到196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则进一步具体化为：“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

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

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⑽。以此为依据，1975年，《美国图书馆学会伦理守则》的内容又

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改，增加了维护人们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抵抗检查制度等条文，从而开启了图

书馆争取自由权利的进程。

当然，也有似乎相反的例证。在德国图书馆为了达到馆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之目的，收

藏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为一些专家、学者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但是，20世纪
80、90年代，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新纳粹”活动逐渐猖獗。他们奉《我的奋斗》为精神法

宝、行动指南，“新纳粹”分子们若要借阅这本书，自然地遭到德国各图书馆的拒绝。然而图书

馆这样做是否又违背了职业道德规范所要求的“满足读者自由阅读的权利”了呢？而一旦尊重

了“新纳粹”的“自由阅读的权利”，那么又如何才能避免他们对社会可能造成的破坏？图书馆应

当如何处理这个两难选择呢？（当然，德国法律规定：不能传播、宣传与“纳粹”相关的信

息，“新纳粹”分子的要求受到各图书馆的“限制借阅”的对待，不仅合理，而且也是合法的。）
 

以上事例尽管有着特殊性，但在限制借阅制度与读者自由阅读之间，存在着两难选择的伦

理冲突是一种必然现象。在制订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时，正确界定、权衡这一冲突尤为重

要。
 

    3．2．读者隐私权与馆员社会责任之间的伦理冲突
 
     图书馆对读者隐私权的保护责无旁贷。读者的任何信息馆员不应告知他人。但这种做法有

时会与法律举证的需要发生冲突。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任时曾遭遇一次暗杀。调查人员发现，

在某图书馆的某册图书的边缘上，嫌疑人留有威胁要杀死里根的语句。于是调查人员要求该图

书馆提供借阅此书的读者的资料，以便作为指控凶嫌布鲁斯(Marie Bruce)有预谋的暗杀行动的

证据。但遭到该图书馆的拒绝，直到法院发出传票才迫使图书馆提供协助⑾。在这里，固然有

图书馆遵守职业道德要求、保护读者隐私权的责任，但馆员、图书馆又是社会的一分子，也具

有维护社会安定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若漠视社会责任，过分强调图书馆的职业道德规范，就会

在保护读者隐私权与馆员与图书馆的社会责任之间构成伦理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伦理问题的解决，常常意味着要在道德冲突中做出抉择。而不伤害生命是最

高的伦理原则。在读者利用在图书馆获取的资讯，准备从事伤害自己或别人的生命的行动，从

而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对读者隐私权的保护就得不到伦理上的辩护，这种权利就必

须作出牺牲。
 
    “职业道德拥有悠久的历史（如医生道德、政治道德的历史同哲学史一样长），它是伴随着

社会各种不同职业的出现而产生，随着各种职业的成熟和稳定，相应的职业道德的内容与规范

也就得到了同步的发展”⑿。我国图书馆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图书馆工作又提出

了新的要求。在制订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时，要尽可能与国际上通行的价值标准接轨，消

除以往制订行业规章、守则或承诺时，条款宽泛、语言笼统，甚至流于说教的习气。也只有这

样，才能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起到实际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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